100年度新北市政府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計畫
壹、緣起
為鼓勵居民自主積極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發揮公寓大廈社區規劃及設計功能，維護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助於優美的都市環境與城鄉景觀風貌之形成。獎勵扮演第一線尖兵之居民，以民主、自治的方式參與社區管理維護，且經長期努力下發揮良好績效，透過評選表揚，相互勉勵觀摩，以全面提升居住生活品質。

貳、參選條件
一、參選資格：
（一）公寓大廈社區應同時符合下列二項資格者，始得參加評選活動。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於98年度至100年度經轄內各區公所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准予成立或改選報備有案者或依國民住宅條例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宅社區。

  2. 98年5月1日前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二）曾於前一年度公寓大廈（國宅）管理維護評選獲選第一名者，本次不得參選。
二、評選分類：
      因應時代不斷推進，舊型社區較無法與新型社區相互競爭，為使各組間之競爭力及立足點趨近平等，並縮短各組間之差距，故參選社區應就以下規定，選定組別報名參加評選，不得跨組報名。
（一）86年底前領得使用執照之社區組

（二）87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小型社區組（149戶以下）

（三）87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中型社區組（150戶以上至299戶）

（四）87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大型社區組（300戶以上）
參、評選標準
一、管理委員會組織運作（ 30% ）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情形。
（二）公寓大廈規約訂定內容及執行情形。
（三）管理委員會業務執行情形（含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會議
      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及有關文件之保管；住戶各項服務工作及
      反應意見處理）。
（四）財務（含管理維護費、公共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
（五）管理委員會之成立、接管、人員進用及會議召開情形。
（六）其他管理委員會組織運作等情形。
二、共用部分與附屬設施管理維護品質（ 30% ）
（一）安全與門禁管理（包括消除治安死角、監視器裝置及協助警方治安維護等
      資料）。
（二）開放空間、停車空間之管理維護。
（三）機電、消防、保全等公用設備及公共安全逃生設備之管理維護及相關紀錄。
（四）環境清潔維護、違規及違章建築制止處理情形(鐵窗、廣告物規格化程度等)。
（五）專有部份之室內裝修證明申請情形。
（六）其他共用部分與附屬設施管理維護品質之情形。
三、社區活動計畫（ 15% ）
（一）各項文康、體育及鄰近公益活動。 
（二）各項鄰近社區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及住戶互動等活動。
（三）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相關法規之座談與有關居住安全、大樓災害應變措施
      及急救講習訓練辦理情形。
（四）國宅社區須提出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機制計畫（或檢附報備證明）。
（五）其他社區活動計畫等事項。
四、綠建築及低碳社區發展計畫（ 12% ）
（一）低碳生活推廣情形
（二）綠建築之管理成效
（三）省電節能實施情形
（四）資源再利用（回收）處理情形
（五）綠色交通計畫
（六）其他相關綠建築及低碳社區發展計畫
五、社區安全發展計畫（ 8% ）
（一）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成立志工或守望相助組織情形
（三）行動不便（無障礙）設施之管理維護
（四）鄰近社區發展計畫
（五）獎金運用計畫
（六）其他相關社區安全發展計畫
六、社區特色發展計畫（ 5% ）
（一）社區特色發展計畫

肆、評選獎項及獎勵
1、 公寓大廈社區管理維護第一名：每組社區各1名，頒發獎牌乙面並由本府酌發獎金新台幣十二萬元。 

2、 公寓大廈社區管理維護第二名：每組社區各1名，頒發獎牌乙面並由本府酌發獎金新台幣九萬元。
3、 公寓大廈社區管理維護第三名：每組社區各1名，頒發獎牌乙面並由本府酌發獎金新台幣六萬元。
4、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社區績優獎：每組社區各8名，頒發獎狀乙面，並由本府酌發社區績優獎獎金新台幣三萬元（例如：低碳社區績優獎、環境塑造績優獎、管理創意績優獎等）。
5、 前述獎項若評選委員會認為參選社區於評選結果未達第一名標準時，得保留
     決議第一名獎項從缺或酌增錄取名額之裁量權，亦得於未超過各組獎金總額
     情況下，個別調整得獎獎項。
6、 凡進入複選之公寓大廈（國宅）社區，由本府發予感謝狀乙紙。
伍、評選程序
1、 評選作業如遇有爭議事件時，由評選委員會決議之。
2、 另有關本活動計畫內容項目（含評選獎項及獎勵項目等），本府保留異動的
     權利，得獎名額由評選委員視參選社區等情形提請評選委員會會議決議。
3、 初選階段 
  （一）由參選之公寓大廈及國民住宅社區依第叁項評選標準，分項備妥 99年 5 月
        1 日 起 至 100年 4 月 30 日 止相關資料。 
  （二）由本府工務局辦理書面作業審核後，依報名各類組分列明細表，提請評選
        委員會討論決定實地勘查。 
4、 複選階段 
  （一）評選委員會：由市長指派本府工務局局長擔任召集委員，另由本府遴聘政府
        機關、學術團體、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選委員會，外聘委員並依規定給予
        出席費。 
  （二）排定時間安排委員至進入複選之公寓大廈社區實地考評後，召開委員會議，
        就各項評選標準決選，選出得獎者。
陸、公告與頒獎
經評選委員會決選出優良管理維護之公寓大廈社區，簽請 市長核定後擇期頒獎。
柒、計畫時程
一、報名時間： 100年 5 月 9 日 起 至 6 月 10 日 止。 
二、報名書表：如活動說明。 
三、初選： 100年 6 月 30 日前評選出進入複選之社區。
四、決選： 100年 7 月 20 日 至 8 月 31 日。 
　（一）至入圍複選之公寓大廈住宅社區實地評選。 
　（二）開會評定各類管理維護優良公寓大廈得獎社區。 
五、頒獎：決選六十日內。
捌、獎補助金建議用途
一、獲獎單位應檢附社區委員會收據正本以供獎金核銷。
二、各參選社區應事先擬定獎金運用計畫，並於獎金核發時提出社區環境改善報告或計畫書送交本府及該社區管委會，由管委會監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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